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98.12.29日修正



支出憑證

 定義：（第２條）

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統一發票
或相關書據。

 相關責任：（第３條）

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
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
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格式：（第１７條）

支出憑證之總數應用大寫數字書寫，但採用
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數字表示者，
不在此限。



收 據

 收據應由其受領人或其代領人簽名，並記明下
列事項：（第４條）
（一）受領事由。
（二）實收數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領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暨國民身分

證或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五）受領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不明，應通知補正，不能補正
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統一發票（一）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列事項：（第５條）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二）採購名稱及數量。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立統一發票日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



統一發票（二）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列事項：(續)（第５條）
1.前項各款如記載不明，應通知補正，不能補

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2.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
各機關統一編號，若未輸入統一編號，應請
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後，加
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3.若統一發票僅列日期、貨品代號、數量、金
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
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
者，得免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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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臺北醫學大學)、日期、地址、
詳註中文品名、數量、單價、金額。
如超過一萬元附正本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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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紙本電子發票，無法長時間保存者，要先影印一份
並簽章後，正本及影本同時黏貼支出憑單上

影本上要簽章喔

王大
明



請款時申請金額是總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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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不能取得者(第7條)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
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
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並簽名。

 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

附之影本或文件，如

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

者，應由經手人開具

支出證明單（格式一）

書明不能取得原因，

據以請款



個人收據(第10條)

 各機關支付員工待遇、獎金及其他給與等支出，
應按給付類別編製印領清冊，分別填明受領人
之職稱、等級、姓名、應領金額等，由受領人
或代理人簽名。

 臨時雇工之工資表或收據，應書明受雇人之姓
名、戶籍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實際工
作起訖日數。

 印領清冊應於最後結記總數，再由主辦人事人
員、主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
於彙總頁分別簽名。



採購案(第12條)

 採購案於經費結報時，應檢附收據或統一
發票、驗收證明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之相
關文件。

 訂有契約者，應檢附契約副本或抄本。

 如無前項驗收證明文件時，應由驗收人員
簽名。



分批付款(第13條)

 分批（期）付款之收據或統一發票，應附分批
（期）付款表（格式二），列明應付總額、已
付及未付金額等。

 其訂有契約者，

應於第一次付款

時檢送契約副本

或抄本。



支出憑證不能分割者(第14條)

 數計畫或科目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
證不能分割者，應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格式
三）。



數機關分攤(第15條)

 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應加具支
出機關分攤表（格式四），由主辦機關另行保
存，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其他各分攤機關
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



國外憑證

 支出憑證列有其他貨幣數額者，應註明折合率，
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率
證明。（第１８條）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
文。（第１９條）

 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有不能完全符合本要
點規定者，得依其慣例提出相關憑證，由申請
人或經手人加註說明，並簽名。（第２０條）

 各機關向國外採購於網路完成交易，若無法取
得前項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而獲有記載事項
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者，可由經手人
列印該電子憑證並簽名，作為報支之憑證。
（第２０條）



範 例



範例一 統編key錯了唷



範例二 同一付款憑重覆請款
(二張發票)



範例三 領款人….
簽錯啦!!!



範例四 請款日期於101/05/18，
但…送件日期卻是101/08/16。



範例五 付款憑單用途說明請填寫發票之”品名”



範例六 糟糕…請款金額與發票金額不一致。



範例七

完整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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